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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县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经费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括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，包括项目设立背景、项目实施主要内

容、项目意义等。

我局于 2021 年 6 月将省市县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经费 5 万元

分别下达饶平县力诚文化艺术馆 3 万元、饶平县彩青习俗展习馆

1 万元、饶平县黄冈镇和韵乐社 1 万元，用于支持开展非遗相关

活动或创作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总目标及年度绩效目标。

项目绩效总目标：做好饶平县非遗项目传承与保护工作，增

强民众对非遗项目和文化的了解，更好传承保护非遗项目。

年度绩效目标：支持开展非遗活动、作品创作，增强民众对

非遗项目和文化的了解，提高我县非遗项目的知名度。

二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到位情况。

2021 年 6 月将省市县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经费 5 万元分别下

达饶平县力诚文化艺术馆3万元、饶平县彩青习俗展习馆1万元、

饶平县黄冈镇和韵乐社 1 万元，用于支持开展非遗相关活动或创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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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管理情况，包括预算执行情况、实

际支出、结余及原因、具体用途投向、会计核算规范等。

2021 年 6 月我局已完成该资金的拨付。资金使用按财务管

理制度执行，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后开支，并按会计制度核算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情况，包括资金管理制度、办法制订及执行

情况。

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进行规范管理。按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，

无滞留资金问题、做到专款专用、无扩大开支范围或挤占、挪用、

截留、无“小金库”等问题；在财务核算方面符合《会计法》《会

计基础工作规范》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等

会计制度规定。

三、项目实施管理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实施情况，包括项目实施程序、实施内容、验收

结果等。

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行，由我局将资金发放到饶平县力

诚文化艺术馆、饶平县彩青习俗展习馆、饶平县黄冈镇和韵乐社

账户。根据项目资金使用目标、要求和“突出效益、注重评价”

的工作原则，各单位严格按要求和计划使用资金，饶平县文广旅

体局进行监管。

（二）项目监督管理情况，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、执行、

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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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使用上符合相关会计制度规定，在执行上符合相关管理

制度，日常做好进度检查，及时监督。

四、项目绩效
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包括项目实际实现目标情况、

与预期目标的对比，从项目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果性、公平性

等方面进行量化，具体分析。
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用于支持开展非遗活动、作品创作，提

高我县非遗项目的知名度。与预期目标相比：

经济性：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

相比，成本节约，具有经济性。

效率性：效率较高。

效果性：达到预期绩效目标，增强民众对非遗项目和文化的

了解。

公平性：项目在资金分配以及实施过程中，遵循公平性原则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析以及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在下一步工作中，将严格监督，及时掌握

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进展。

五、项目自评情况结果

（一）自评工作的组织情况，包括自评组织机构、自评工作

过程等。

本次自评工作由饶平县文广旅体局进行自评。结合项目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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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及相关佐证材料，对应自评标准进行自评。

（二）自评分数以及自评等级。

自评分数：96 分。

自评等级：优秀。

六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项目后续工作计划。

本项目后续将继续加强管理。

（二）项目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问题、完善项目资金绩效管

理的意见建议。

意见建议：建议在资金使用管理上继续加大监管力度，提高

资金使用上的经济性和效率性。

饶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2022 年 6 月 20 日


